
28

+

+ +
+

+

“互联网+”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概念，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互联
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并切实推动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事

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随着近几年来“互联网+”的不
断发展，其对教育工作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尤其是高等教育中，高校教学工作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逐渐
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使其能够适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因此现代高校在开展教学工作时，
需要对教学改革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创新，推动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促进高校教学水平的提高。

（一）为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条件

“互联网+”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所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数字化技术和移动通信
技术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无疑能够推动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开展。数字化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日

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各种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平台在教学工作中也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应用，所以高校开展教学

改革工作时，完全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和先进的技术，对教学模式和教学过程进行改革，将各种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化

技术应用于教学工作中，打破传统教学的空间局限性，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利用各种设备和技术来获取知识和自主进

行学习，教学资源会更加丰富，教学过程也更加便利，这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是十分有利。

（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在现代教学工作中，教学资源共享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师的教学

工作会更加便利，可以通过网络来丰富教学资源，同时网络也可以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平台。当前我国教育事业

在发展的过程中，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仍然存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高校之间教学资源的不均衡会影响教育公平的实

现，也会影响学生素养的提高，而借助网络技术和网络平台，各个高校的教师可以在其中进行教学资源的共享，帮助

其他高校教师获取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从而拉近高校之间的关系，同时有效减少高校之间教学资源的不均衡性。

教师对教学资源的共享还包括对学生的教学资源共享，教师完全可以将所有的教学资源上传至网络平台，在平台

内进行教学资源的传播，方便学生进行资源获取和学习，这对于教学工作的开展十分有利[1]。

（三）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平台的建立，不仅仅能够方便高校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和教
师的教学工作开展，还能够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早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后，“地球村”的概念就已经被

提出，各国之间的联系会愈发紧密，借助网络能够打破各国之间沟通的藩篱，使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也更加便利。所以

在当前“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开展教学改革工作时，完全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与国外高校进行沟通，打破国
与国之间沟通的界限，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能够走向国际，实际从传统封闭走向开放融合，借助国内外的优质教学资

源，提高高校教学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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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传统教育观念带来冲击

“互联网+”是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而出现的，其在教学工作中的应用，首先会给传统的教育理念带来巨
大的冲击，因为“互联网+”在教学中的应用，强调的是教学资源的共享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强调教学需要具有针
对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与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向学生单方面灌输知识是完全相反的。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校开展教育工作时，也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会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
个性特点开展针对性地教育，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给予学生更多学习的空间和独立性，让学生能够全面发展，这与传

统教育理念也是不同的[2]。这种教育理念上的不同会给高校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及教学改革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

（二）对传统教学模式提出挑战

我国传统高校的教学模式仍然以应试教育的模式为主，也就是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单方面的知识灌输，教师照本

宣科，而学生则完全被动接收知识，这种教学模式是十分落后的，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师生的课

堂互动和交流比较少，学生的素质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提高。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教
学工作中的应用，使得各种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相继出现，比如微课教学和慕课教学等，这些创新的教学模式增

加了教学的趣味性，借助网络平台，师生之间也能够进行更加有效地沟通，学生的学习也能够打破时空的局限性，从

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所以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出现，对传统的高校教学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3]。

（三）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校开展教学工作时，各种网络技术和新的教学模式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这对教师
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要具备更高的教学能力和技术水平，对于教师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在“互联网+”背景下衍生出的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也给教师提出了挑战，教师需要改变自身的教育理
念，还需要考虑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学生进行互动沟通，这些都是当前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师教学工作中所要考虑的问题。

（一）强化政策导向

高校教育工作对于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高校是我国重要的人才培养摇篮，所以想要对高校教学

改革工作进行创新，政策方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需要强化政策的导向作用，营造一种良好的教学改革氛围。

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不仅仅是高校自身的任务，也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协助，所以相关的教育部门必须要优

化顶层设计，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制定科学的政策，充分考虑高校教学改革的相关要素，对其中的制度内容、资金

投入、技术培训以及平台建设等进行统筹，针对高校的实际发展情况设立具体的项目，为其教学改革的开展提供针对

性地帮助，尤其是要加强“互联网+”在其中的应用，加强互联网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在其中的应用，加大资金技
术的投入，以此来营造以“互联网+”为背景的良好教学改革氛围。
“互联网+”在高校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强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点因材施

教，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相关教育部门需要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对高校学科的设置以及高校定位

等进行明确，明确“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完善内部相关机制，以优化高校教学管理的相关结构和制度，
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创造条件[4]。

（二）加强教师信息素养建设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学改革工作中必须要加强互联网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诞生出了很多新的教学模式和
教学方法，而这些在教学工作中的实际应用，都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要求教师具有更高的信息素

养，对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要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熟练将其应用于教学工作中，所以高校方面需要加强对教师信

息素养的培养。高校要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使其了解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对其进行互联网相关知识的教

育，使教师形成“互联网+”的思维，激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促进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
改进。

高校教师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新型教学方法，比如慕课教学法和微课教学法等，通过举办教学研讨活动让教师进行

沟通，对彼此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使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自觉深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自觉进行教学改革的探究，

营造更加高效和创新的教学模式。

高校方面想要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还需要设置相关的教师培养模式，要根据教

师在教学工作中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及培训考核结果，对教师的能力进行综合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对教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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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针对性地培训或再教育，还可以对教师进行岗前培训，通过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师培训

体系，以此来有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5]。

（三）构建教学资源共享体系

“互联网+”对高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作用，就是能够促进高校教学资源的共享，所以在高校教学改革工作
中，想要对其进行创新和推动，就需要构建起教学资源共享体系，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构建起教学资源共享平

台，使各个高校都能够在该平台内进行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交流，还可以引进一些社会机构，比如图书馆或教育机构，

对教学资源进行丰富，联合各界的力量，推动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工作更
加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素养的提高，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构建起教学资源共享体系，能够使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获

取到需要的各种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而且一些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加入，还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好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6]。如图1所示，就是教学资源共享体系的一种模式，高校可以对每个
学科和专业的学生都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

通过上文内容的综合分析可以得知，在当前我国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教学工作已经受到了互联网技术的影响，特

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提出更多的挑战，所以推动高校教学
改革的创新已经势在必行。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学改革工作会存在很多的便利，能够为人才培养创
造更好的条件，还能够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提高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但同时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传统教育

观念、教学模式以及教师的教学能力等。因此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必须要积极推动教学改革，通过强
化政策导向，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以及构建教学资源共享体系等方式，将“互联网+”技术切实应用于教学改革中，
推动高校教学改革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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